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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管委会，各委、局，各街、镇，各单位：

　　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滨海新区村卫生室房屋标准化建设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三日 


　　滨海新区村卫生室房屋标准化建设方案 


　　为加强我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底”建设，促进广大农村居民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有序推进卫生室标准化建设，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1〕31号）、20011年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强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每个村都有一个达标的卫生室”的要求及市发展改革委、市卫生局《天津市涉农区县村卫生室房屋标准化建设管理办法》（津发改社会〔2011〕1032号），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根据新区与市医改办签订的《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11年度主要工作任务责任书》要求，结合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实施村卫生室房屋标准化建设，到2011年底，全区通过新建、改扩建（租赁改造）等多种建设形式，完成65个行政村卫生室房屋标准化建设任务。


　　二、建设范围和标准

　　（一）建设范围

　　每个行政村原则上建设一所村卫生室，各管委会可根据实际需求打破一村一所的格局，人口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行政村可酌情增设；在服务半径不超过1.5公里，步行不超过15分钟的范围内，相邻行政村可共建一所村卫生室使用。乡镇卫生院所在地的行政村原则上不设村卫生室。对于村委会无偿提供或租赁的业务用房，应严格按照建设标准进行改造或扩建，以符合卫生室的布局流程且功能齐全，相对独立。

　　（二）建设标准

　　1.环境及面积。村卫生室建筑面积原则上不少于80平方米（如村计划生育服务室共同建设的另加不少于20平方米），应为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地面建筑，标识统一。内外环境应整洁、温馨、舒适，符合医学服务流程规范及无障碍设计要求。布局合理，区域规划及科室划分应满足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要求。房屋建设应满足耐久、防火、防震、建筑节能等方面的基本要求。供电、供水、供暖设施齐全，有夏季降温设施（空调或电风扇），污水处理应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

　　2.科室设置。至少设有诊室、治疗室、观察室、药房、资料室，各室独立，其中，治疗室的使用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观察室使用面积不少于15平方米。


　　三、工作任务

　　各管委会要加大农村卫生资源调整力度，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健全农村卫生服务网络，按照村卫生室房屋标准化建设的工作目标和建设标准要求，做好辖区内村卫生室新建、改扩建（租赁改造）工作。已列入城镇化建设的行政村，暂不实施村卫生室房屋标准化建设。

　　塘沽现有行政村32个，改扩建村卫生室1个；汉沽现有行政村45个，新建村卫生室21个，改扩建村卫生室2个；大港现有行政村74个，改扩建（租赁改造）村卫生室41个。


　　四、资金筹集和补助标准

　　村卫生室房屋标准化建设经费采取区人民政府和管委会分担的办法统筹解决，区级补助资金从区财政预算内统一安排。新建项目按每平米1500元的造价预算给予补助，改扩建（签订5年以上租赁合同的租赁改造）项目按每平米750元的造价预算给予补助，租赁改造项目在改扩建预算的基础上，在2015年之前，每年按每所500元/月的标准再给予租赁费用补助。项目所需资金由新区财政和管委会财政按7:3比例分担，低于造价预算的按实际发生费用核算，超出造价预算的费用由各管委会负担。新建村卫生室的补助标准最高不超过150平方米（含村计划生育服务室）。村卫生室房屋标准化建设任务完成后，按照《天津市村卫生室常用设备配置暂行标准》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对验收合格的村卫生室由新区通过政府采购统一配备必需医疗设备。


　　五、实施程序

　　1.各管委会按照村卫生室建设范围及标准要求，编制本区域村卫生室建设实施方案，报区发展改革委审批。为加快审批速度，各管委会可分批打捆报批。

　　2.区发展改革委接到实施方案申请后，会同区卫生局、区财政局对该实施方案进行审核。各管委会接到实施方案批复文件，落实配套资金，经区发展改革委核实，下达投资计划。区财政局按照投资计划总额安排应配套资金预算，并根据工程进度拨付资金。

　　3.区发展改革委计划下达后，各管委会要切实承担项目实施主体的责任，科学安排，倒排工期，加快推进，严格落实项目建设计划，加强工程质量监控，确保如期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

　　4.区相关部门适时对资金使用情况、村卫生室流程和建设质量进行验收审核。


　　六、资金管理和项目审计

　　各管委会要建立严格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加强对项目资金监督、管理，设立资金专户，实行专帐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截留项目建设资金。

　　各项目建设单位要加强对建设项目的审计监督，坚决杜绝弄虚作假、虚报冒领补助资金的情况发生。严格建设项目开工审计和竣工决算审计制度，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区发展改革、财政、审计、卫生等部门要依法进行全程跟踪检查，防止资金浪费。


　　七、组织领导

　　为全面推进新区村卫生室房屋标准化建设工作，加强对建设工作的规划、组织、协调和督导，成立滨海新区村卫生室房屋标准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副区长郭景平担任，成员由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杨金星、区财政局副局长殷强、区农业局副局长刘和春、区卫生局副局长崔德行、区审计局副局长王克勤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卫生局。各管委会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明确各部门职责，确保年内完成村卫生室房屋标准化建设任务。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三日 

